


背景

 香港現時大約有
470 輛石油氣瓶
車用作運送石油
氣瓶。



只有石油氣瓶車才可運載石油氣瓶

《氣體安全(氣體供應)規例》訂明任何人除
使用獲發有效許可證的石油氣瓶車外，不
得使用汽車運載以下物件在道路上行走 :

(a) 容水量不少於 130 升的石油氣瓶；或

(b) 兩個或以上的石油氣瓶，
其容水量合共不少於 130 升者



 石油氣瓶車的設計及建造須符合
《氣體安全(氣體供應)規例》

 申請表格（表格三 EMSD/GSO/03）
http://www.ems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345/form_gso3.pdf





 氣體應用指南之十
「石油氣瓶車的設
計及建造工作守則」
就有關要求的釋義
提供實務指引。



石油氣瓶車的規格



石油氣瓶車的檢驗

石油氣瓶車必須符合一系列的安全規
定才獲發許可證。許可證有效期為一
年，如需續期，必須在許可證有效期
屆滿前不超過 3 個月內向本署申請，
經覆驗合格後才獲發新許可證。



石油氣瓶車的檢驗

石油氣瓶車需安排到指定地點驗車，
驗車時，車輛不得運載石油氣瓶或其
他貨物。如申請換領許可證，石油氣
瓶車擋風玻璃上須貼有有效的許可證
標籤。



石油氣
瓶車的
檢驗



檢驗石油氣瓶車地點



許可證及標籤

石油氣瓶車標籤

石油氣瓶車許可證



 需獲發有效的許可證。

 在石油氣瓶車擋風玻璃的左邊展示氣體
標準事務處發給的標籤。

 石油氣瓶車需設有 2 具合適的滅火器。

 在操作或使用載有石油氣瓶的石油氣瓶
車時，均不得吸煙或攜帶明火。



 石油氣瓶車在運送石油氣時，不應同時

運送任何其他類別的物品，包括火水或

其他危險物品。

 石油氣瓶車如用作運載容水量 50 升或

以上的石油氣瓶，須裝設尾板起重機。



 載貨間的地台必須結構堅固，地台須以金屬柱支

承，並鋪上最少 3 毫米厚的網紋鋼板。

 石油氣瓶車必須安裝防火擋板，以便將載貨

間與駕駛室的內部、油箱、發電機、引擎、

電池及排氣系統予以分隔。防火擋板須為具

備最少30分鐘耐火能力的鋼板 (3 毫米厚)。

石油氣瓶車一般規定



 所有電氣裝置應安裝在石油氣瓶車載貨間
外。否則，所有安裝在載貨間內的電氣裝
置，均須設計及建造成適合在 BS EN 60079-

10 所界定的第 1 區範圍內使用。

◦ 沒有氣體安全監督的書面准許，不得將獲
發許可證的石油氣瓶車在設計、結構或設
備上作出實質改動。



謝 謝


